附件

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产品违法违规
商业营销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统计表
填表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表日期：
年 月 日

	违法违规行为类型
	立案

(件）
	结案

(件）
	罚没金额

(万元）
	曝光典型

 案例(件）
	备注

	使用“康复”“恢复”“降低度数”“近视治愈”“近视克星”“度数修复”等表述开展虚假营销宣传
	
	
	
	
	

	冒用中医药名义或者假借中医药理论、技术欺骗消费者宣传行为
	
	
	
	
	

	使用患者名义或者形象进行诊疗前后效果对比或者作证明
	
	
	
	
	

	宣传诊疗效果或者对诊疗的安全性、功效做保证性承诺
	
	
	
	
	

	不依法依规亮证亮照
	
	
	
	
	

	无医疗器械及有关特殊商品经营资质进行营销
	
	
	
	
	

	其他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	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
填表说明：

同一线索涉及多个市场主体，分别对各主体进行处罚的，按处罚决定数确定案件数;

省本级查办案件的，请在备注中列出相应立案、结案、罚没数据；

在“其他”一栏中填写数据的，请一并在备注中简要说明违法行为类型。

